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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落实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建立健全食品安全全程追溯部门间协作机制，加强食用畜禽产品（以下简称“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推动畜禽屠宰企业和食品生产经营者履行食品安全追溯义务，落实主体责任，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山东省食品安全条例》《山东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省行政区域内畜禽屠宰、肉类制品生产、畜禽产品销售和餐饮服务环节的畜禽产品信息化追溯，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部门职责】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畜禽产品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后的信息化追溯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负责畜禽屠宰企业的畜禽产品信息化追溯管理工作。
第四条【系统建设】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建设、运行和维护山东省食用农产品和食品信息化追溯平台（以下简称“山东食链”），提供给相关食品生产经营者免费使用。
省畜牧局建设、运行和维护山东省智慧畜牧大数据平台（以下简称“鲁牧云”），提供给畜禽屠宰及相关从业者免费使用。
第五条【数据共享】 省市场监管局、省畜牧局通过省一体化大数据平台，实现“鲁牧云”和“山东食链”互联互通、数据共享。
省市场监管局、省畜牧局依照职责制定“山东食链”和“鲁牧云”与企业自建信息化系统对接数据标准。鼓励企业自建信息化系统向相关省级系统归集数据，有关部门应当予以支持，归集数据的方式、标准应当符合我省有关数据工作规范。
省市场监管局、省畜牧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推动本省与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畜禽产品追溯数据省际共享。
第六条【系统推广和管理】 省市场监管局、省畜牧局依职责指导“山东食链”和“鲁牧云”推广应用工作，并根据需要升级优化系统功能。
第七条【确定信息化追溯品种】 省市场监管局、省畜牧局共同确定实行信息化追溯管理的畜禽产品品种，并向社会公布。
第八条【确定信息化追溯主体】 下列主体应当按照本规定实行信息化追溯：
（一）经农业农村部门备案的畜禽屠宰企业；
（二）取得食品生产许可证的肉类制品生产企业；
（三）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入场销售者，从事畜禽产品批发业务的销售企业；
（四）连锁食品销售企业、中型及以上食品销售者；
（五）连锁餐饮服务企业、中型及以上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体用餐配送单位、集中用餐单位食堂。
鼓励其他相关主体开展信息化追溯工作。
第九条【出证要求】畜禽屠宰企业应当使用“鲁牧云”系统信息化收集、记录动物、动物产品检疫、检验等质量安全信息，如实录入畜禽肉类产品批次、流向，以及购货方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交易数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信息，按照规范留存档案记录。
第十条【采购要求】 食品生产经营者在省内采购实行信息化追溯的畜禽产品时，应当使用“山东食链”查验追溯信息和动物检疫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省外或进口实行信息化追溯的肉类产品时，鼓励参照本规定第九条在“山东食链”中如实记录相关追溯信息，并将动物检疫证明、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进口食品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产品质量合格凭证上传“山东食链”。
实行统一采购、配送的连锁食品销售企业和连锁餐饮服务企业，可以由企业总部统一建立肉类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保存进货凭证和产品质量合格凭证。门店应当留存配送清单等凭证，并提供可查验相应凭证的方式。
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购其他畜禽产品时使用“山东食链”开展信息化追溯。
第十一条【批发要求】 畜禽产品批发经营者批发实行信息化追溯的畜禽产品时，应当在“山东食链”中选择相应批次产品，并录入批发数量、销售日期以及购货者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等追溯信息。
第十二条【消费者权益保护】 鼓励畜禽产品销售者和相关餐饮服务提供者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展示“山东食链”主体二维码，供消费者扫码查询追溯信息和产品质量合格凭证，保障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
第十三条【追溯信息法律效力】 畜禽屠宰企业按照本规定在“鲁牧云”录入或者查验的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信息化追溯信息，可以视为落实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查验检验和记录屠宰生产、产品销售等生产经营信息责任，农业农村（畜牧）部门不得再要求其采用纸质方式重复履行档案记录义务。
食品生产经营者按照本规定在“山东食链”录入或查验出证、追溯信息，可以视为落实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进货查验记录、销售记录等责任，市场监管部门不得再要求其采用纸质方式重复履行相应追溯义务。
第十四条【不合格产品处置】 各级市场监管、农业农村（畜牧）部门发现畜禽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根据追溯信息及时通报涉事畜禽屠宰企业和食品生产经营者所在地相关监管部门。接到通报的部门应当依法对有关生产经营者及所涉产品开展调查处置。
第十五条【数据安全】 使用“鲁牧云”和“山东食链”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和商业秘密保护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不得损害他人合法权益。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农业农村（畜牧）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落实所采集数据的安全保护工作，设定其工作人员的数据查阅等应用权限，并以电子形式实现全过程留痕，留痕保留期限不少于36个月。
第十六条【释义】 本规定中的畜禽产品，指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GB 2707-2016）的鲜（冻）畜禽产品。若该国标修订，本文所指畜禽产品自动适用更新后的国标条款。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26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